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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總額支付委員會」第 35次會議紀錄 

時間：96年 6月 28日下午 2時 

地點：中央健康保險局 18樓禮堂 

出席委員： 

曲委員同光 梁淑政(代) 梁委員安億 鄭煥生(代) 

朱委員益宏 朱益宏 許委員勝雄 陳建立(代) 

吳委員守寶 (請假) 郭委員宗正 趙正安(代) 

吳委員志雄 (請假) 陳委員宗獻 (請假) 

吳委員德朗 童瑞龍(代) 陳委員敏夫 郭正全(代) 

李委員允文 李允文 陳委員濱 (請假) 

李委員良雄 陳雪芬(代) 黃委員俊雄 黃瑞美(代) 

李委員源芳 李源芳 黃委員柏熊 黃柏熊 

沈委員茂庭 沈茂庭 楊委員漢湶 吳明彥(代) 

周委員思源 周思源 劉委員啟田 劉啟田 

林委員芳郁 陳瑞瑛(代) 潘委員仁修 潘仁修 

林委員義龍 (請假) 蔡委員長海 吳亞璇(代) 

邱委員浩遠 邱浩遠 蔡委員登順 蔡登順 

徐委員弘正 徐弘正 盧委員信昌 盧信昌 

高委員雅慧 (請假) 盧委員瑞芬 (請假) 

張委員來發 黃美美(代) 蕭委員志文 (請假) 

張委員冠宇 張冠宇 錢委員慶文 (請假) 

張委員煥禎 張煥禎 謝委員武吉 郭錫卿(代) 

張委員德明 林聖雄(代) 羅委員永達 羅永達 

張委員澤芸 張澤芸 蘇委員清泉 蘇清泉 

   

列席單位及人員： 

行政院衛生署 周雯雯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協定委員會 林宜靜   
台灣醫院協會 王秀貞 周貝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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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向鈞   

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朱宏儒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曾修儀   

本局台北分局 許寶華   

本局北區分局 許菁菁   

本局中區分局 (請假)   

本局南區分局 李建漳   

本局高屏分局 張清雲   

本局東區分局 (請假)   

本局醫審小組 高資彬 龐一鳴 王本人 

 曾玟富 孫碧雲 劉家慧 

本局藥材小組 (請假)   

本局企劃處 劉欣萍 王浩彥  

本局稽核室 林照姬 張麗娟  

本局財務處 李佩耿   

本局承保處 (請假)   

本局資訊處 葉治平   

本局醫務管理處 林阿明 林寶鳳 詹秀鳳 

 李麗娟 吳慧玲 王玲玲 

 劉勁梅   

主席：黃召集人三桂          紀錄：林淑範 

壹、主席致詞：(略)。 

貳、確認「醫院總額支付委員會第 34次會議」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參、報告事項 

第一案                             報告單位：本局醫務管理處 

案由：本會第 34次委員會議結論事項辦理情形。 

決定：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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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報告單位：本局醫務管理處 

案由：醫院總額支付制度執行概況。 

決定： 

一、委員關切藥費使用情形乙節，本局視情況列入下次委員會議報

告事項。 

二、餘洽悉。 

 

 

第三案                            報告單位：本局醫務管理處 

案由：確認 95 年度每季季中實際與預估投保人口成長率差值暨 97

年一般服務預算基期調整額度案。 

決定：確認 95 年度各季季中實際與預估投保人口成長率差值分別為

0.22%、0.27%、 0.16%及 0.30%，並按費協會第 114 次決議，

於 97 年各季一般服務預算結算時，其基期分別增加 1.33 億元

、1.76 億元、1.02 億元、1.93 億元，全年共計 6.04 億元(計算

說明詳附件 1) 

 

肆、臨時報告事項 

案由：TW-DRGs 的醫療服務審查。 

決定： 

一、請台灣醫院協會彙整各層級意見後送本局作為研修本案參考。 

二、餘洽悉。 

伍、 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本局醫審小組 

案由：全民健康保險醫院總額支付制度品質確保方案之醫療服務品

質指標項目及監測值修正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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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一、同意全民健康保險醫院總額支付制度品質確保方案之醫療服

務品質指標，新增「醫療服務品質感染控制指標清淨手術抗生

素 3日使用率」乙項。該項目之辦理時程、監測值、監測方法

、主辦單位、計算公式及說明如附件 2。 

二、本案將依據「全民健康保險醫院總額支付制度品質確保方案」

第七點規定，報請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協定會委員備查及衛

生署核定後辦理公告事項。 

 

陸 、散會：下午 3時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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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總額 95 年實際與預估投保人口成長率差值 

及 97 年一般服務預算基期調整額度計算說明 

 

 

附件 1 

年 項目 計算公式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小計

一般服務實支金額 A 57,680,049,374 62,008,244,056 60,752,848,126 61,388,956,719

實際投保人口數 B 22,077,202 22,135,712 22,170,714 22,237,951

一般服務協商成長率 C 5.001% 5.001% 5.001% 5.001%

預估投保人口成長率 D 0.39% 0.39% 0.39% 0.39%

實際投保人口數 E 22,212,592 22,280,999 22,292,510 22,391,686

實際投保人口成長率 F=(E/B-1)*100% 0.61% 0.66% 0.55% 0.69%

預估與實際投保人口

成長率差值 G=F-D 0.22% 0.27% 0.16% 0.30%

96

年 一般服務協商成長率 H 4.991% 4.991% 4.991% 4.991%

97

年
一般服務預算基期，

因人口成長率差值所

調整之額度 I=A*G*(1+H) 133,229,493 175,778,304 102,056,036 193,358,639 604,422,472

註1.投保人口數：

(1)實際投保人口數：資料來源-各季點值結算資料，為各季季中投保人口數；計算至小數點後第4位。

(2)95年預估投保人口成長率：費協會協商結果。

註2：94年一般服務實支金額：已扣減移公務預算及其他部門之費用(移列公務預算--兒童預防保健、子宮頸抹片檢查、

        乳癌篩檢、婦產檢費用、老人流感診察費用、愛滋病診療費用(不含藥費)；移列其他部門--提升IC卡登錄

        及上傳資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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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醫院總額支付制度品質確保方案之醫療服務品

質指標-新增項目：清淨手術抗生素3日使用率 
 

指標 

項目 

時程 監測值 監測 

方法 

主辦 

單位 

計算公式及說明 

清淨手

術抗生

素 3 日

使用率 

每季 10.51(1±10%) 資料 

分析 

健保局 1. 清淨手術：案件分類為2 (論病例

計酬), 且DRG碼為0163A、0163B

、0209A、0209B、0290A、0471A

。 

2. 分子定義：從執行清淨手術的同一

清單之中, 找出執行手術的醫令(

取執行迄日最大者代表), 再找出

使用抗生素的醫令(取執行迄日

最大者代表), 後者-前者=3。 

3. 分母定義：醫令代碼第一碼為6、7

、8的醫令。 

4. 指標計算：分子/分母 

5. 抗生素藥品：醫令代碼為10碼, 且

藥理分類前 4 碼0812。 

6. 資料範圍：西醫醫院 

 

  

 

 

附件 2 附件 2 


